
▋多元安置(一) 承購專案住宅 ▋多元安置(二) 承租專案住宅或公共住宅 ▋多元安置(三) 協力造屋 

▋配套措施：中繼住宅、房租津貼、工廠輔導、在地溝通、弱勢照顧 

臺北市士林社子島地區 

區段徵收拆遷補償安置規劃 

更多資訊，請上明日社子島官方網站及臉書專頁 

官方網站：http://www.gov.taipei/mp.asp?mp=shezidao 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Shezidao 

官方網站 臉書專頁 

有任何疑問，請撥打諮詢專線 

臺北市政府社子島專案辦公室        02-2720-8889轉2092-2094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02-2725-8262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02-8780-7056轉504-507、511、514 廣告 

▋安置(居住權) ▋補償(財產權) 

區段徵收 
拆遷補償安置原則 

補償(財產權) 安置(居住權) 

土地 
1.領地價補償費 
2.或領抵價地 
3.或部分領補償費，
部分領抵價地 

土地改良物 
拆除地上物損失補償 

1.包括建築改良物、農作改良物及其

他工作物、營業補助費、各項遷移

費等 

2.依「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

自治條例」暨其施行細則規定 

3.依建物重建單價、建築年期、拆除

面積或耕作面積、栽種(養殖)種類、

營業面積等條件計算；建物補償部

分，不計算折舊 

全面照顧安置計畫 

1.先安置後拆遷 

2.分期分區辦理 

3.多元彈性安置 

4.規劃配套措施 

土地 
依徵收當期土地市價補償，土地所有權人可選擇現金補償
或領回抵價地(約40%) 

房屋 

住戶 
拆遷公告2個月前設有戶籍並有居住事實，以戶為單位領取
人口遷移費                      (最低12萬(單身)，最高28萬(1戶6人以上)) 

農作物/
養殖物 

依種類、種植時間或樹齡、規格、數量或面積，領取補償
費或遷移費 

營業 
使用 

拆遷公告2個月前，領有登記證或登記證明文件或繳納營業

稅據者，發給營業補助費、設備補助費或遷移費 

分類 
補償費/ 
處理費 

協議價購 
獎勵金 

騰空點交 
獎勵金/ 
救濟金 

合計 

合法建物 
(登記或 

59.7.4前) 

重建價格 
100％ 

補償費 
20％ 

補償費 
60％ 

重建價格 
180％ 

既存違建＊ 
(59.7.4- 
77.7.31) 

重建價格 
70％ 

無 
處理費 
60％ 

重建價格*** 
112％ 

列管違建 
(77.8.1-

83.12.31) 
無 無 

重建價格** 
20% 

重建價格** 
20% 

＊既存違建第4層以上或單層拆除面積大於165平方公尺部分，以重建價

格50%計算 

**列管違建3層樓以下之各層拆除面積在165平方公尺以內部分，以合法

建築物重建價格20%計算 

***重建價格112%=70%+70%*60% 

第4層以上或單層大於165平方公尺部分則為80%=50%+50%*60% 

註：列管違建另可領取自動搬遷行政救濟金39萬元 

增配 - 因設籍多戶申請增加配售條件 

區段徵收拆遷
公告日前2個
月設有戶籍並
有居住事實 

1.未獲主配之房屋共有
人 

2.已獲主配屋主的三親
等血親或二親等姻親 

設籍 身分 住宅單位 總量限制 

申請人居住的
房屋要有獨立
之廚房、廁所、
臥室及出入口 

1.房屋拆除面積每超過20
坪可增加配售1戶 

2.但不得超過設籍總戶數
及房屋住宅單位總數 

主配 - 合法建物或77年8月1日前已存在之違建，每1門牌建物以配售1戶為原則 

（若1人擁有多門牌建物者，以配售1戶為原則，其餘建物發給安置費用90萬元） 1.符合承購專案住宅資格而無意願承購或設有戶籍且有居

住事實而未符合承購專案住宅資格 

2.並符合下列「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承租資格規定

之拆遷戶 

原則6年，但因情形特殊經市府同意者得再延長3年，以2

次為限，總租期最長可達12年；承租期屆滿如拆遷戶仍符

合「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承租資格規定，仍可依規

定重新申請承租。 

1.一般戶市價行情6折 

   低收入市價行情3折 

2.實際租金會依未來市價行情而有變動 

基本條件 

租期 

租金 

協力造屋 集合多位小地主 價值不足需找補差價 
選擇 

協力造屋街廓 

1. 現住戶有安置需求 
2. 未獲安置或放棄安置 
3. 不易合併配地 

適用原則 辦理方式 

1.區段徵收公告後於本府規定
期間內提出申請 

2.以地主全數可領回之抵價地
參與造屋 

中繼住宅 

房租津貼 

工廠輔導 1.規劃科技產業專用區，得供工廠土地所有權人選配抵價地。 

2. 訂頒「臺北市政府協助社子島地區製造業遷移、安置或轉型升級

之輔導要點」，提供創業補助、遷移、融資貸款、登記等協助，

並輔導業者渡過開發轉型期，勞工提供就業輔導、失業給付以保

障其權益。 

在地溝通 每周二、五下午2時至5時於坤天亭駐點提供拆遷安置、區段徵

收相關法令等諮詢服務，持續蒐集意見，強化與在地拆遷戶溝

通，使了解安置規劃內容、拆遷補償及安置相關規劃。 

弱勢照顧 將整合本府社會救助資源、公共住宅租金折扣優惠或減免等措

施，提供協助與照顧，以減少本地區開發對弱勢族群的影響。 

轉型 

安

置 

遷

移 

備註：本地區補償與安置應依區段徵收相關法令、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等規
定，並依本安置基本原則訂定安置計畫據以執行。 

安置基本原則 

多元安置方式 

安置配套措施 

中繼住宅 房租津貼 

弱勢照顧 在地溝通 

工廠輔導 

*符合安置資格之民眾，可依需求及負擔能力來選擇 

是否持有 

房屋 
 
 
 

◆ 無屋無地 

◆ 有屋無地 

◆ 無屋有地 

◆ 有屋有地 

協力造屋 

承購專案住宅 

承租專案住宅或公
共住宅 

承購專案住宅 

承租專案住宅或公
共住宅 

協力造屋 
承租專案住宅或公

共住宅 

承租專案住宅或公
共住宅 

▋區段徵收拆遷補償安置 

承 

租 

優 

惠 

原 

則 

先安置後拆遷 

分期分區辦理 

多元彈性安置 

規劃配套措施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房屋修建過半：經比對地形圖、航照圖等相關事證確認為77年8月1日前已存

在之建物者，仍得配售專案住宅。 

廚房設於陽台： 77年8月1日前存在之建物，其設於陽台之廚房且使用功能正

常者，均視為合格之住宅單位。 

同廚房分灶：    同一或相鄰空間內，炊事、排風設備皆各自分開使用，僅洗

滌設備共用，得視為不同廚房。 

共用進出入口：同一建物內獨立出入口之進出無妨礙其他配售申請人進出其

住宅單位者，仍認定為合格之獨立出入口。 

▋承購及承租資格條件流程圖 

合法建物 
或 

77年8月1日前 
已存在之違建 

配偶之祖父母 

配偶之父母 

我 

配偶之兄弟姊妹 

曾祖父母 

父母 

祖父母 

我 

子女 

孫子女 

曾孫子女 

侄(姪) 

兄弟姊妹 

伯叔姑姨舅 

親等關係說明 

二親等姻親 三親等血親 

是否持有 

土地 
 
 
 

是否持有 

土地 
 
 
 

1門牌 
設籍1戶以內 

均符合: 
1.設籍 
2.身分 
3.住宅單位 
4.總量限制規定 

（主配） 
由建物所有權人或 
事實上處分權人 

申請承購專案住宅 

1 

考量社子島地區現況，配售資格從寬認定主要項目如下： 

2 

3 

4 

身分 

在本市設

籍，或在

本市就學

就業有居

住需求。 

年齡 

須年滿 

20歲。  

無自用住宅 

家庭成員均

無位於本市、

新北市、基

隆市或桃園

市之自有住

宅者。 

住宅協助資源不重複受領限制 

家庭年所得限制 

家庭成員均無承租本市國民住宅、公營住宅、社會住宅，或借住平價 

住宅  

 

家庭年所得低於

148萬元， 且平

均每人每月不超過

5萬4,404元 。

(106年度標準) 

不動產總額限制 

家庭成員之不動

產價值總額應低

於876萬元。 

但原住民保留地

及道路用地之土

地價值，不予採

計。 

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 

*家庭成員：申請人本人、配偶及同戶籍內直系親屬及其配偶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增配） 
除主配1戶外，得再 

申請承購專案住宅 

申請承租 
專案(或公共)

住宅 

除主配1戶外，

得再申請承租 
專案(或公共)

住宅 

拆遷範圍內，經本府核准配售專案住宅之第1期範圍拆遷戶，等

候配售期間，可申請本府提供中繼住宅或由本府按月發給每戶房

租津貼至專案住宅得供遷入時為止。 

或 

107年1月2日 



▋社子島細部計畫示意圖 

文 

第一期拆遷範圍 

安置街廓 

農 

農 農業區 

協力造屋街廓 

規劃專案住宅區12.91公頃 

容積率350%/建蔽率45% 

足供興建4,500戶>現住戶

4,223戶 

規劃協力造屋街廓4.7公頃 

容積率225%/建蔽率45% 

國小 

國中 

國中 

國小 

專案住宅用地 

第一期拆遷範圍 

農 

▋六都安置比較 

▋六都拆遷補償比較 

項目 

以下列建物條件為例 

樓層 主體構造 內牆 外牆 地板 天花板 門窗 

平房 加強磚造 洗石子 洗石子 
白水泥 
磨石子 

三夾板 木門窗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重建單價 16‚460元/𝑴𝟐 15‚804元/𝑴𝟐 15‚463元/𝑴𝟐 10‚516元/𝐌𝟐 9‚030元/𝐌𝟐 12‚900元/𝑴𝟐 

合法建物協 
議價購獎金 

20% 無 無 無 無 無 

合法建物騰
空點交獎金 

60% 50% 50% 70% 
5萬(30𝐌𝟐以
內)及每逾1𝐌𝟐

加1千 
25% 

拆遷處理費
或救濟金 

85% 
(59前) 

70% 
(54-81) 

60% 

70% 
(合法建物未能提

出證明者) 50% 50% 
(66後) 

70% 
(59-77) 

30% 
(81-88) 

60% 
(99前) 

違章建物騰
空點交獎金 

60% 10~30% 30% 60% 
5萬(30𝐌𝟐以
內)及每逾1𝐌𝟐

加1千 
25% 

六都 

項目 

六都安置計畫比較 六都 
項目 

臺北市 
(社子島) 

新北市 
(中央新村北

側) 

桃園市 
(中路地區) 

臺中市 
(文心
機廠) 

臺南市 
(中國城) 

高雄市 

安置 
資格 

 
合法建物及
77.8.1前違

建 

合法建物 合法建物 
合法
建物 

合法建物 合法建物 

安置 
方式 

專案 
住宅 

安置街廓 
(合法) 

+ 
房屋補助費
90萬/門牌 

安置 
街廓 

安置 
街廓 

30萬/門牌 安置街廓 

房租 
津貼 

2萬元/月 無 
1.6萬/月/建物 

最多38.4萬 無 無 無 

中低收入戶 

特別救濟 

優先優惠承
租社會住宅
及轉介社會
局妥善安置 

中收入 
12萬/戶 

 
低收入 

24萬/戶 

無息分期
繳納差額
地價 

無 

中收入 
10萬/門牌 

 
低收入 

15萬/門牌 

無 

公辦 
協力造屋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違建 
其他救濟 

39萬+20% 

自動搬遷 

行政救濟金

(3F↓165𝑀2內) 

(77-83) 

房屋補助費
90萬/門牌 

(協議價購前設有

戶籍連續三年以

上並有居住事實) 

8千/月/建物 

最多19.2萬 
無 無 無 

項目 
六都 

公 


